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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920118         证券简称：太湖远大         公告编号：2026-001 

 

浙江太湖远大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签订重要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合同签署概况 

（一） 基本情况 

浙江太湖远大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湖远大”或“公司”)近

日与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华东化工销售浙江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石

油”）签订了《化工产品销售合同》，合同约定，根据公司的实际需求，中石油

向公司供应原材料的相关事宜。 

 

（二） 审批情况 

根据《公司章程》及相关制度，上述合同的签订，属于公司的日常经营行为，

无需经过公司董事会及股东会的审议。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无需其他审

批手续。 

 

二、合同对手方情况 

公司名称：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华东化工销售浙江分公司 

合同对手方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不构成关

联交易。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可能或已经造成公

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关系。 

 

三、合同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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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合同内容 

合同有效期内，中石油向公司供应生产经营所需原材料，供应量按照双方实

际结算数量为准，合同条款中已对产品及其标准、价格及支付、验收、包装等方

面进行了约定。 

2. 合同有效期：2026 年 1 月 1 日至 2026 年 12 月 31 日。 

 

四、合同履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中石油签订《化工产品销售合同》为例行年度采购框架协议，本合同

的签订有利于公司稳定原材料供应，对公司未来生产经营产生一定积极影响。本

合同的签订不会导致公司主营业务、经营范围发生变化，对公司独立性没有影响，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风险提示 

本次签订的协议为双方基于合作意向而达成的框架性协议，非正式订单，公

司最终采购量视具体订单情况确定，因此公司采购量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密切关注合同相关事项的进展，并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时履行相应的

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浙江太湖远大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华东化

工销售浙江分公司签订的《化工产品销售合同》 

 

 

浙江太湖远大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 年 1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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